
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2000 年 8 月8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0] 1017 号发出）

最近，一些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、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

简称事务所）请示，要求明确事务所扩大规模、设立分所的

有关问题，经研究，现明确如下：

一、各地财政部门、注册会计师协会应积极支持事务所

上规模、上水平工作，对事务所因合并以及业务发展需要而

提出设立分所的，应根据财政部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审批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协字 [2000] 2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尽快予

以审批。对于合并后的事务所提出设立分所的，上述文件中

规定的事务所设立分所条件中的有关指标，可以合并各方的

相应指标合计数计算。

二、合并后事务所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，统一承担法律责

任，按独立审计准则等职业规范承接业务，出具业务报告。除

了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业务必须由事务所总

所出具业务报告并加盖事务所总所公章外，如业务工作中确实

需要，经事务所总所书面授权，事务所分所可在总所授权范围

内，以事务所分所名义签订业务约定书，出具业务报告，加盖事

务所分所公章，并同时注明已经事务所总所授权。

三、事务所分所是事务所的派出机构。事务所总所应对

分所的人事、财务、执业标准、质量控制、人员培训等方面

实行统一管理，特别应根据各个分所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有

效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，并指定事务所总所或分所的业务负

责人专职负责业务质量的复核。

关于直管事务所下放管理的通知

（2000 年12 月21 日  会协 [2000] 186 号发出）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。经

研究决定，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，原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

会直接管理的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和非执业会员，按

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改由其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管

理。原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直接管理的注册评估师也改由其

所在地省级协会管理。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开始与各有关

省级协会进行有关移交工作，停止办理原直管所的有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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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接收彩票监管职能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2000 年1 月11 日财政部财综字 [2000] 3 号发出）

关于印发 1999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

录的通知

（2000 年2 月2 日财政部财综字 [2000] 13 号发出）

关于认真做好彩票发行和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2000 年3 月1 日财政部财综字 [2000] 17 号发出）

关于增加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工

作职责的通知

（2000 年 3 月 2 日财政部、农业部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财综字 [2000] 21 号发出）

关于加强政府性基金管理问题的通知

（2000 年3月9日财政部财综字 [2000] 22 号发出）

关于对中央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实行年检

的通知

（2000 年3 月13 日财政部财综字 [2000] 23 号发出）

关于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等收费问题的通知

（2000 年 3 月 24 日财政部、国家计委财综字 [2000]

27 号发出）

关于加强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2000 年4月18 日财政部、国家海洋局财综字 [2000]

34 号发出）

关于进一步明确取消机动车尾气检测收费范围等有关问题的

通知

（2000 年 4 月 25 日财政部、国字计委财综字 [2000]

40 号发出）

关于公布取消部分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的通知

（2000 年 5 月 25 日财政部、国家计委财综字 [2000]

80 号发出）

关于制止盲目发展电脑彩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2000 年7月29 日财政部财规 [2000] 14号发出）

关于增加彩票发行额度  筹集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及维护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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